
令寺令辛令斗手寺寺诱
二

十斗十牛渗十斗争令寺令令寺牛寺令小寺谁十斗十争令斗辛哈令

法 治 和 人 治 的 根 本 对 立

李 步 云

令斗寺斗啥寺啥斗斗斗 十洛啥嘴叫 烤
一

夺德手十令啼令份分牛斗斗斗争寺十斗斗争十争

在 当前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中
,

有的同志提出
,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单纯的法治 ,

也没有过单纯的人治
,

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把法治与人治结合起来 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一

个形象比喻 法是武器
,

人是战士
,

法治与人治的关系
,

好比武器同战士的关系
,

因而

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时期
,

我们既要实行法治
,

也要实行人治
,

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

显然
,

这是把 “ 法治 ” 同 “ 法 ” 、 “ 法的作用 ” ,

把 “ 人治 ” 同 “ 人 ” 、 “人的作用 ”

这样一些不同的概念完全混为一谈了
。

事实是
,

法治也好
,

人治也好
,

都有自身确定的含义
,

决不是可以简单地用 “ 法 ” 与
“人 ” 、 “法的作用 ” 和 “ 人的作用 ” 这样一些概念所替代的

。

它们不仅是一种理论
,

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
,

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

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法律制度

密切相关
。

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立而存在
, 相斗争而发展的

。

它们之间的激烈论争
,

往往

出现在社会发展的转变关头
。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

法治的主张
,

总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和进步性 人治的主张则总是具有一定的反动性或落后性
,

两者是不 能 结 合 的
。

历史

上
,

有过地主阶级的法治
、

资产阶级的法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
。

它们逐步由低级向高级

演变
,

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

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
。

下面
,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
,

它们之间

论争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意义
。

一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
,

法家主张法治和儒家主张 “
人治 ” ,

就是封建制和奴隶制
、

新

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理沦上和政治上的重要表现之一
。

其根本对

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儒家认为
,

一个国家是兴旺发达还是衰败没落
,

主

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于国君和将相是否贤明
,

即所谓 “ 为政在人 ” , “ 其人存
,

则其政举
,

其人亡
,

则其政息
。 ” 《 礼记

·

中庸 》 法家则认为
,

一个国 家 的 治 与

乱
、

兴与亡
,

关键的第一位的因素是法律与制度的有 七与好坏
,

而不在是否 有 贤 明 的

帝王 与将相
。

他们鲜明地提出
“ 唯法为治 ” 、 “ 以法治国 ” 的 口 号

,

提出
“
释法术 心

治
,

尧不能 正一国
。 ” 《 韩 炸 广

·

六反
。

几 濡家 主 , 洲
叮 “ 子 ” 作 为 泊 国 的 根

本
,

作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
。

认 为
·

冶人之过
,

诞总 于礼 ” “ 戈礼占
,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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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亲疏
、

决嫌疑
、

别同异
、

明是非也
。 ” 《 礼

一

记
·

祭统 》 因此
,

他们极力反对公布

成文法
。

与此相对立 , 法家则主张
“

事断于法
” 。

他们从多方面论证了法的社会作用
,

十分强调必须 以法律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

管仲说 “ 法律政令者
,

吏民规矩绳墨也
。 ”

《管子 七主七 臣 》 商鞍说 “ 故法者 ,

国之权 衡 也
。 ” 《 商 君 书

·

修权 》 因

此
,

他们坚决主张公布成文法
。

三 儒家主张 “ 礼有差等 ” , “ 法不加于尊 ” , “ 刑

不上大夫
,

礼不下庶人 ” , 法家则认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

但法律一经制定和公

布
,

全国每一个人
, 包括君主在内

,

都要遵照执行
。

管仲就主张 “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

法
。 ” 《 管子

·

任法 》 商鞍也说 “ 法者 ,
君臣之所共 操 也

。 ” 《 商 君 书
·

修

权 》 他们极力主张
“刑无等级

” 、 “ 法不阿贵 ” ,

要求 “ 刑过不避大臣
,

赏善不遗匹夫
。 ”

当然
,

儒家主张人治
,

并不是根本不要法与刑
。

如孔丘说 ‘
你 乐不兴

,

则刑罚不

中
,

刑罚不中
,

则民无所措手足
。 ”

’

《 论语 子路 》 同样
,

法家主张法治
,

也并不

是根本不要礼与德
。

这也是事实
。

然而
,

我们却决不可 以此作为理 由
,

否定法治与人治

的根本对立
。

唯物辩证法认为
,

对立面是彼此相互联 系
、

相互渗透的
。

不能因为 “ 你中

有我
,

我中有你 ” ,

就否定对立面之间的原则界限
。

也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 法治与人

治之间没有什么好与坏
、

进步与落后之分
。

辩证法认为
,

对于复杂现象
,
应该善于抓住

主流和本质
。

事物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该事物的性质
。

如果我们承认
,

从总体上和根

本上看
,

法家的法治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

儒家的人治维护着奴隶制的等级与特

权
,

我们就应该承认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法治主张是进步的
,

人治主张是反动的
。

二

资产阶级的法治理论
,

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
。

作为一种理论
,

它反映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
、

孟德斯鸿
、

卢梭等人的著作中 作为一 种 社 会 实

践
,
它就是实行法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

因此
,

资产阶级法治这一概念
,

决不是可以

用什么 “ 法很重要 ” 、 “ 要重视法的作用 ” 那样一些很一般
、

很含混的意思所能概括
、

表达和替代的
。

资产阶级法治的对立面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人治
。

两者的根本对立
,

突出地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治
,

主张依靠君主个人的意志来决定国家的

大政方针以治理国家
。

英国的詹姆士一世说 国王 “ 要怎样做便怎样做
,

除掉对于上帝

负责之外
,

并不对于任何人民负责
。 ” 与此相反

,

资产阶级法治则主张依靠体现统治阶

级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

洛克说 “ 谁握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

力
,

谁就应该以既定的
、

向全国人民公布周知的
、

经常有效的法律
,

而不是以临时的命

令来实行统治
。 ” 《 政府论 》 二 封建专制主义人治主张君主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

,

他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
。

詹姆士一世说 “ 国王在人民之上
,

在法律之上
,

只能服从上

帝和 自己的 良心
。 ” 与此相反

,

资产阶级的法治则主张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国家领导人

的权威
,

任何国家领导人都要遵守法律
,

依法办事
。

卢梭说 “ 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

何
,

如果在它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 以不遵守法律
,

所有其他的人
,

就必然会受这个人

的任意支配
。 ” 二三 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治

,

主张甘主应 亥掌握立法
、

司法
、

行政等一

切大权
,

极力反对分权的理沦和作法
。

霍布斯说
“ 如果要把主权分开

,

给 这 个 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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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给那个人一点
,

便是纷扰和内乱的原因
。 ” 与此相反 ,

资产阶级法 治 要 求 三权分

立
, 主张立法权由普选的议会行使

,

实行司法独立
。

孟德斯鸿说 “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

重要人物
、

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
,

即制定法律权
, 执行公共决

议权或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
,

则一切便都完了
。 ” 《论法的精神 》 四 封建专制主

义的人治主张法律不平等
,

公开维护等级与特权
。

与此相反
,

资产阶级法治则主张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
。

洛克说
“

法律一经制定
,

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 , 也

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 口放任 自己或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
。 ”

国家的法律应

该是
“
不论贫富

、

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
,

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 ” 《政府论 》

资产阶级法治较之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的法治
,

不仅要进步得多
,

而且有性质上

的不同
。

先秦法家的法治
,

是在肯定君主专制前提下实行以法治国 而资产阶级法治则

是对君主专制主义本身的彻底否定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

封建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法

治 , 近代意义上的法治 , 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有的
。

但是
,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

资产

阶级法治也仍然是 “ 理论和实践处于惊人的矛盾中
。 ” 《 马克思

、

恩格斯全集 》第一

卷第 页 因为
,

这种法治是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
,

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无产

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之上
。

因此
,

这种法治
,

从资产阶级内部来说
,

有它的真实

性 , 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
, 又有它的局限性

、

虚伪性和欺骗性
。

从阶级实质上

讲
,

资产阶级法治归根结蒂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
。

但是 ,

应该

承认
,

资产阶级法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

不仅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时期起 过 革 命 作

用
,

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
。

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治理 自己的国家
,

也存在着是法治还

是人治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原则和方法
。

我国法制建设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

同这一理论

问题是否得到正确认识和处理密切相关
,

这 已为建国以来三十年的历史所充分证明
。

本来
,

我们党对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问题一直很重视
,

所采取的立场也是正确的
。

一九五四年
,

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
,

并强调指出
“

宪法通过以后
,

全

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
,

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要带头实行
” , “

不实行就是违反宪

法
。 ” 《 毛泽东选集 》 建国后的短短几年内

,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法令
,

全国上

下也比较重视依法办事
。

这些说明
,

当时我们基本上是坚持了以法治国的
。

不过
,

这个时期

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上
,

认识还不是很充分
、

很 自觉
,

法律制度也很不完备
。

一九五七年以后
,

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

由于种种原因
,

在广大干部中开始产生 了

一种否认法治
、

主张人治的思潮
。

不少主张实行法治的同志遭到了批判 , 在一些小册子和

文章中
, “ 法治

”

被说成是虚伪的
、

骗人的
、

反动的东西 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法治
,

只有人治
。

不少干部认为法律束手束脚
,

政策可以代替法律
,

法律可有可无 , 认为即使

要有一点法律
,

但它只能作办事的参考
,

权力应该大于法
,

领导人的意志应该高于法律
,

办事可 以依人不依法
,

依言不依法 , 认 为
“
群众运动 ” 的 “ 首创精神 ” 可 以高于法律

,

群众运动一来可 以把法律当作废纸一样扔掉
。

这些观点在很长一个时期 里
,

在我们的很多

干部包括不少高级干部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曾经相 当流行
, ‘

已给我国法治建设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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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危害
,

是人所共知的
。

对于这种人治思想
,

究竞应该 怎样看待呢

首先
, 这种人治思想同历史上的人治思想相比较 ,

有相同的地方 , 也有 不 同 的 地

方
。

从历史上看
,

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和方法 , 人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

是国家领导人具

有最高权威 , 而在我国一个时期里出现的那种认为权大于法 ,

办事可以依人不依法
、

依

言不依法的观点和作法
,

同历史上的人治思想 , 就是一脉相承的
。

但是
,

这种人治思想

又是产生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

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而存在的
·

种错误主张和实践
。

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党在思想
、

政治路线上

的左倾错误 , 导致一些同志在法治与人治的理论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二是干部理

沦士的无知
,

不少同志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和作用
,

存在着轻视法律
、

蔑视

法制的法律虚无主义态度 三是我国几干年来的封建主义思想
,

其中特别是专制主义和

家长制思想的余毒在一些干部包括某些高级干部的头脑中作怪
。

虽然这种人治思想并不

是要从根本 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 主观上并不是要搞封建专制主义 ,

但从思 想 范 畴 来

说
,

它决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

而是封建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兼有农村小生产

者思想的混合物
。

这种人治思想的存在 , 是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障碍
。

这种人

治思想不批判
、

不克服
、

不肃清
,

我们的法制建设是绝然搞不好的
。

过去是这样
,

现在

是这样
,

将来也是这样
。

其次
,

这种人治思想同文化革命期间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胡作非为是根本不同

的
,

必须严格加以区别
。

前者是一度存在于我们党内和人 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和作法
,
后

者是一小撮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鼓吹封建法西斯主义 , 前者导致社会主义法制

很不完备
、

很不健全
,

后者则是彻底毁灭社会主义法制
,

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
。

但是两

者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
。

林彪
、

江青反命革集团怎么能够篡夺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

重要原因之一
,

不就是因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不健全 , 选举
、

罢免
、

监督领导人的权力

并没有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吗 很明显
,

如果我们有健全的法制
,

林彪
、

江青一伙

是很难平步青云
、

扶摇直上的 即使上了台
,

人民也可以把他们撵下来
, 甚至可以依法

弹劫
,

交付审判
。

但是 ,

各级人民代表
、

广大人民群众
,

片没有得到这种权力
,

没有那

种具有极大权威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手段去限制他们和制裁他们
。

同时
,

由于社会主义法

治的观念没有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树立起来
,

实际 上是人治 思想占上风
,

这也为

林彪
、

江青一伙为所欲为地肆意践踏宪法
,

疯狂破坏法制
,

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

这是历

史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

第三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

法治与人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

是不能相互 “ 结合 ”

的
。

中央一九
一

七九年第六十四号文件指出 法律 “能否严格执行 , 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

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
。 ”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

,

既要重视法的作用
,

也要重视人的

作用
,

这就是法治与人治相结合
。

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很全面
,

实际 上这是搞乱了法

治与人治的术来含义和特定内容
。

从这种含混不清的理 论出发
,

不可能总结好历史的经

验教训
,

不可能准确地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
,

也不可能有力地批判和克服那种权大

于法 , 依人不 依法
,

依言不 依江的人治思想
。

而其实践结火
,

则必然是以人 治 代 替 法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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